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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競爭力降低，且出現連鎖反應，教育部應考量弱勢家庭學子就

學權益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全面免試的主要疑慮，在於它的「公平」性如何確保問題。在台灣雖然很多人在批評考試

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；但考試制度所提供的公平性，卻是一般人所認同的。很多的教育改

革方案，就是公平性受到質疑，而無法被社會大眾所接受。這一次教育部所作的宣示，依

然對公平性沒有任何的說明，或提出任何的相關配套措施，難怪會引起社會的反彈。 

二、在全面免試入學的環境下，除非同額或採用抽籤方式來分發學校，否則不同學校間的特色

、受喜好程度仍會有所差異。當有比較多的學生，同時選上某一所學校時，如何決定入學

者的優先次序，它的公平性不被吵翻天才怪。如果以採計國中在校成績，或推動「類繁星

計畫」來做為依據，新制度雖然是稱為免試入學，但學生在校每次的成績都會被列入評比

，會讓學生對每次的大小考，都要更斤斤計較，反而加重學生負擔，與改革要減輕學生課

業負擔的目標背道而馳。 

三、其次對就近入學來看，教育部擬將全國劃分為十五個學區，要求學生就近在自己住家附近

的學校就讀，則無異是剝奪了學生自己選擇的權利，而僅遷就於地緣上的因素考慮，違反

了人權的自由。加上各個學區之間現有的高中職數量、品質不一，勢必造成好學區的房地

產價格飆漲，家境較好的家庭或許有能力，可以負擔得起較高房價，而遷入好學區就讀；

而經濟較為弱勢家庭的小孩，則只能在較差學區的學校念書，無形中會加劇台灣的貧富差

距影響，減少教育翻轉社會階層流動的可能性。 

四、或許有人認為改制九年國教時，小學畢業都可以直升國中；改革為十二年國教應該也可以

比照辦理，國中畢業直升高中職。這完全是沒有考慮到國中與高中職的性質是截然不同的

想法；國中階段是採用小學區制度，而高中職階段則是大學區制度，小學區內學校的競爭

不大，但大學區內的學校競爭就較大。且國中與高中兩階段的性質也不一樣，依教育部的

統計資料，國中約有七二○所，九成以上是公立學校；國內高中、職有五○六校，公立二

九五校、私立二一一校；要高中職比照國中，同樣依學區辦理免試入學，執行上有一定困

難。 

五、最後就政策的推動程序來看，教育部在完全沒有跟社會溝通的情況下，也沒有提出相關的

配套措施或說明，就貿然的在新政府上台之際，宣布這麼重大的教育改革消息，實為不妥

。 

（六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鑑於近年來台灣的食安問題，始終是一個備受

關注的話題。台灣現行法規對逾期食物既未詳加規範，對通路商

亦無課以溯源管理要求，端午節將至，如何避免過期食品與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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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包裝、更改標籤之後再上市，進而讓國人可以吃得更加安心

，應該是新政府上台之後首要面對的課題，且相關單位應就國內

食品原料過期管理，通路商逾期食品管理、食品商或食品工廠的

逾期原料管理、熟食或即食食品逾期管理等問題擬定對策，以免

不肖商人藉此謀利，危害民眾健康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食藥署、台中市地檢署、保七總隊，以及台中市衛生局，五月十七日共同查獲台中雄勳公

司涉嫌竄改標籤有效期，以及違法囤積、使用逾期食品原物料。報導說，被封存數量逾一

百項以上、總重逾二十二公噸；問題產品主要銷售至大潤發、家樂福，以及愛買等通路；

有部分黑心豆漿粉流入旺來興公司，對象為一般散客，已全數販售完畢無庫存。 

二、同一時間，新北市漁洋國際有限公司被查獲涉嫌從一○三年起，竄改延長冷凍鯛魚片、鯖

魚片、軟絲、草蝦、蛤等高單價海鮮食品的保存期限一年，甚至還被發現過期十年的冷凍

蝦子。向其進貨的北台灣數十家餐廳、熱炒店，甚至福華、國賓飯店都受害。而今年一月

，食藥署與屏東縣、高雄市衛生局共同查獲典味公司逾期太空鴨、冷凍雞腿等七十二噸；

福宥公司則坦承出貨逾期太空鴨予典味公司，而這些過期食品都賣給全國九縣市的小吃店

、薑母鴨店。根據了解，類似這些危及食安的案件，都是公司離職員工看不下去，把錄影

事證提供衛生局才查獲，根據各縣市修正食安檢舉獎勵辦法，若市府裁罰這些公司最高額

兩億元，檢舉人又符合檢舉獎勵資格，最高可獲一億元獎金。 

三、所謂「殺頭生意有人做，賠錢生意沒人做」。過去經驗顯示，台灣食品業只要有利可圖，

業者就鋌而走險，以身試法者比比皆是。依法，逾期食品得視為廢棄物處理，不可重製或

再度販售。然而，以國內通路商每年丟棄約 3.6 萬噸食品，若再加上食品商經營的食品原物

料，可想見逾期食物數量會有多龐大。台灣近來頻傳不肖業者竄改產品有效日期再賣案件

，多數案件是靠公司內員工「吹哨子」檢舉舉發，才調查出結果，這證明衛生單位平時稽

核無功，若政府政策面無更進一步的精進作為，則對那些唯利是圖的黑心廠商，勢將無法

達到威嚇效果，國內食安問題也就無法根絕。 

四、更進一步的說，台灣現行法規對逾期食物既未詳加規範，對通路商亦無課以溯源管理要求

，對更重要的通報管理及追蹤流向等配套也付之闕如。反觀，國際間對逾期食物的處理，

不是都視為廢棄物，就是透過其他處理方式再利用，例如法國、義大利，對於逾期食物都

有規劃，像是做堆肥、飼料。因此，國內食品原料過期如何管理？通路商逾期食品如何管

理？食品商或食品工廠的逾期原料如何管理？熟食或即食食品逾期如何管理？這一連串的

疑問，作答的新政府，一定要給個有力的答案，否則如何解決逾期食品問題，又如何奢談

要讓國人吃得安心。 


